
 

 

 

 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文件 
 

甬建函〔2021〕52 号 
 

 

宁波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关于在全市物业管理 

区域开展第 33 个爱国卫生月活动的通知 
 

各区县（市）、功能园区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，各物业服务企业： 

为持续改善物业管理区域人居环境，巩固发展国家卫生城市

创建成果，促进我市物业服务质量和水平全面提升，喜迎建党

100 周年，经研究，决定在全市开展以“文明健康、绿色环保”为

主题的第 33 个爱国卫生月活动，致力巩固文明创建成果，引导

群众培养文明健康、绿色环保生活方式，筑牢疫情常态化防控社

会大防线。有关活动内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目标任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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紧紧围绕第 33 个爱国卫生月和创建文明典范城市创建工作

要求，突出解决群众身边的环境卫生问题为重点，以物业服务达

标争优提质为主线，聚焦住宅小区环境优化，积极营造“爱国卫

生人人参与，健康生活人人享有”的良好氛围，引导广大群众及

物业服务企业共同参与，努力实现广大群众居住环境品质得到明

显改善，小区环境整治长效治理格局迅速形成，为实现健康宁波

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。 

二、时间安排 

即日起至 2021 年 4 月底。 

三、活动范围 

以实施物业管理的住宅小区为重点，覆盖实施物业管理的

商业用房、办公用房等非住宅项目，并鼓励单位自管、准物业管

理项目踊跃参与。 

四、活动内容 

（一）开展爱国卫生月主题宣传活动。结合第 33 个爱国卫

生月活动，各地物业主管部门、各物业服务企业要充分利用物业

宣传栏、电子屏等宣传阵地和微信、短信等平台，重点展示疾病

防控、卫生创建、环境整治等方面内容，配合街道社区运用宣传

手册、讲座、座谈等方式，大力弘扬爱国卫生运动优良传统，动

员广大业主积极参与，扩大爱国卫生运动社会影响力，着力提升

全民健康意识。 

（二）开展文明物业志愿服务活动。各地物业主管部门要精

心策划、深入发动、有效组织，会同属地街道、社区、业委会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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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泛开展文明物业及环境整治主题志愿活动，大力传递志愿理

念、普及志愿知识，充分发挥行业优势，在认真履行服务内容的

基础上，更加注重人文关怀，结合物业服务企业实际及群众需求，

通过形式多样的便民服务和延伸服务，努力营造“健康、和谐、

有序”的物业服务氛围，培养选树一批文明物业志愿服务品牌和

代表。 

（三）开展小区卫生整治活动。各部门、单位要围绕“绿色

家园齐守护”为主题的卫生整治行动，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工作，

着力加强物业管理区域日常清扫保洁，对人员集中的写字楼、商

超、市场、公共电梯等区域做好保洁与消杀，避免细菌病毒滋生，

助力疫情防控；配合相关单位开展春季灭鼠、蚊蝇孳生地清理和

灭杀工作，预防有关传染病的传播流行，着力改善人居环境。 

（四）开展重点区域环境整治行动。各部门、单位要强化

重点区域环境整治，做到物业在管项目特别是老旧小区路面清、

楼道清、墙面清、屋顶清、绿化清，垃圾桶（房）设备完好、清

洁，无卫生死角。严格落实常态化检查和物业管理“三联单”制度，

强化对物业管理区域内违法违规行为、不文明行为的发现、劝阻，

拒不改正的，及时登记并报告相关职能部门处置，常态化巩固文

明创建成效，展示新时期宁波现代化滨海大都市良好城市形象。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提升认识、强化领导。各地物业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

开展本次爱国卫生月活动，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，组织力量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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迅速部署，加强对辖区内物业服务的企业履职情况开展督查，确

保物业管理区域环境卫生整治工作取得实效。 

（二）突出重点、取得实效。各地物业主管部门要按照“干

净、整洁、有序、安全”的总体要求，针对不同的物业服务类型，

落实“一个项目一个方案”，切实做到人员、措施到位、成效明显，

提升物业服务精细化管理水平，美化小区公共环境。 

（三）总结经验、宣扬典型。各地物业主管部门、物业服务

企业要充分利用网络、媒体平台，挖掘时代先锋，展现物业人高

尚精神风貌，传播正能量。物业行业协会要运用公众号、网站大

力宣传推广，树立行业新形象、引领行业新风尚。有关专项活动

中发现的好经验、好做法及工作信息请及时反馈，请各地物业主

管部门在 4 月 30 前将活动总结（含图片等材料）报市住建局，

工作落实情况将作为年度物业工作考评及示范和优秀项目创建

推荐依据。 

联系人：徐正刚，邢雪蕾，联系电话：89180921，邮箱

425766583@qq.com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    

   2021 年 4 月 15 日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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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2021 年 4 月 15 日印发   

 

 


